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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明确】

街道办须负责排查食品
安全隐患

《条例》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工作列入政府绩效管理评价考核
体系。首次明确界定乡镇人民政
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承担食品安
全隐患排查、信息报告、协助执法
和组织综合治理等5项职责；发现
辖区内有食品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

【市场准入】
19类业态许可要求不同

《条例》针对特大型消费城市
的特点，借鉴香港等地按行业类别
发放食品牌照的经验，将食品生产
经营细化为19种业态类别，分别
是食品生产、食品生产加工作坊、食
品集中交易市场、食杂店、食品贸易
商、无店铺食品经营者、商场超
市、便利店、食品物流配送、餐馆、
快餐店、小吃店、饮品店（甜品
店）、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
央厨房、乡村民俗旅游户、夜市餐
饮服务、餐饮具清洗消毒服务，按
不同业态类别分别提出不同的许
可要求，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

【严格执法】
闭门抗拒检查将受处罚

在以往的执法过程中，经常
碰到有商户以关门等方式抗拒检
查。此次条例规定，食品生产经
营者采取闭门等方式抗拒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检查，将受到处罚。

同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
食品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
生虫、掺杂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
状明显异常的，可以通过现场记
录，当事人确认的方式获取证
据，解决了取证难、执法成本高
的问题。

【开先河】
食品犯罪者终身行业禁入

经营者一旦因生产经营有毒
有害食品触犯法律，过后再想“另
起炉灶”恐怕不行了。北京市将
严格信用管理，建立食品安全信
用信息平台，统一归集、公布食品
生产经营者的身份信息、警示信
息、良好信息。同时将食品许可、
日常监督及违法行为查处等信息
纳入信用档案，依据食品生产经
营者的信用状况确定管理重点和
频次。对构成犯罪的严重失信者
将实行终身行业禁入。

按照《条例》规定，对单位被
吊销许可证负有责任的主要负责
人、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员自
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
日起5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
营和管理工作；生产经营不符合
安全标准或者有毒有害食品，对
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
罪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包括受雇经营。北京市
这一规定在国内开严惩重处和信
用惩戒的制度先河。

【全程追溯】
相关记录保存2年以上

《条例》规定建立北京市统一
的食品安全追溯信息归集、共享、
公布平台，并由食品生产经营者
按照规定报送信息，实现重点食
品生产、收购、加工、存储、运输、
销售全过程安全信息可追溯。

在农产品生产源头，农业投
入品经营者要建立经营记录并保
存2年以上。在生产加工环节，畜
禽屠宰企业要建立稳定的货源基
地并记录养殖信息，不得收购或
屠宰加工无固定基地、无法追溯
来源的动物产品。在流通环节，

生产经营者要查验记录食品信息并
保存2年以上。

【餐具消毒】
企业取得许可才能经营

记者注意到，原先门槛较低的
餐具消毒行业，首次作为食品经营
的一个单独的业态类别出现。据介
绍，从4月1日起，经营餐具消毒服
务须取得相应许可才能经营。目前
北京市有130多家登记注册的餐具
消毒企业，在过渡期内，这些现存企
业将按照新的规范进行整改，不符
合条件的予以取缔关闭。

【流动商贩】
定点定时经营

《条例》规定，区、县政府可以根
据实际需要，按照方便群众、合理布
局、保证安全的原则，划定临时区
域、规定时段供食品摊贩从事经营
活动，并向社会公布。

从事食品摊贩经营的，应当向所
在地乡镇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申请
登记，乡镇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对符
合规定条件的申请人发放食品摊贩
经营证，并将登记信息及时通报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网售奶粉】
须先取得流通许可证

此前引起公众广泛热议的“网店
拟禁售奶粉”有所变化。在《条例》配
套细则征求意见稿中，无店铺经营项
目核定只有预包装食品，没有乳制品
一项，当时业界据此分析，今后网店
将被禁止销售奶粉。

4月1日起实施的《条例》细则将
乳制品纳入无店铺销售业态的经营
许可项目中。

不过，尽管许可网店卖奶粉，但
前提是须经过严格审批，取得流通许
可证才能经营。

（www.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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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网

《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将于4月
1日施行。各有关部门依据

《条例》制定的相关配套文
件，也将于 4 月 1 日起施行。
昨日，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就

《条例》的施行进行了说明。
市食品办负责人介绍，

未来首都食品安全工作的总
体思路将以预防为主、源头
控制，实施严格的食品市场准
入制度，强化主体责任；健全政
府监管体制，严格责任追究；构
建“两大体系”，即安全食品供
给体系和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实行“产地要准出、销地要准
入、质量可溯源、风险可控制、
责任可追究的全过程管理”。


